
西安文理学院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暂行办法

按教育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令第 42 号《学校招收和培

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依据原国家教育委员会、国家

计划委员会《关于调整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教

外来〔1998〕7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特制定《西安文理学院外

国留学生收费标准暂行办法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学费

留学生类别 学费（单位：人民币）

非学历生
一学年 13000 元

一学期 7000 元

学历生
本科（文科/理工） 15000 元/年

本科（艺术） 26000 元/年

（注：学费不包含报名费、教材费等）

2. 住宿费：（双人间/四人间，带独立卫生间，电热淋浴器,空

调等）

住宿时限 住宿费（单位：人民币）

学年
3000 元/学年/人/床位（双人间）

1500 元/学年/人/床位（四人间）

学期
1500 元/学年/人/床位（双人间）

800 元/学年/人/床位（四人间）

注：住宿费不包含水电费。水电费按照学校标准实用实收，按月收取。

3. 报名费： 500 元（人民币）/人。

4. 对于校际合作项目、短期交流项目，收费标准可依



据协议执行。

收费标准如有变化，以申请时国际交流处提供的信息为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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